
中国政府对儿童权利委员会第64届会议通过的“关于
中国第三、四次合并定期报告的结论性意见”的评论

1、 中国政府一贯忠实履行《儿童权利公约》（下称“公约”）义务，重视儿童权利的保护，促进儿童事业的发展。在2013年9月26日至27日儿童权利委员会审议中国履约报告的过程中，中国代表团本着真诚合作和负责任的态度，与委员会开展了建设性对话。委员会积极评价中国在儿童权利保护领域的努力和成就，并对中国履约工作提出许多中肯的建议，中国政府对此表示欢迎。根据委员会结论性意见(下称“结论”）关于后续落实的建议（第99段），中国政府于2013年11月召开专题会议，向国内30余家儿童工作部门通报委员会结论，对于结论中提出的中肯建议，中国政府将予以采纳，并结合中国国情加强相关工作。
    二、中国政府遗憾地注意到，委员会结论中有不符合客观事实的评述。这些评述有的基于不实信息而得出，有的缺乏必要的论证和数据支撑，有的则夸大其词，因而在相关领域没有客观、真实地评述中国履行公约的情况。事实上，中国政府在履约报告、问题单答复材料中已就相关领域的履约情况提供了客观、翔实的材料，但相关材料在委员会结论中没有得到准确和充分的反映。对于委员会结论中不符合客观事实的评述和基于此类评述提出的建议，中国政府不能接受，并对有关事实澄清如下：
    （一）委员会结论第20、21段指称中国大陆存在逮捕“人权卫士”、迫害人权活动分子的家庭及其孩子等情形与事实不符。某些所谓的“人权卫士”打着维护人权的旗号，实际从事损害其他公民合法权益、影响社会公共秩序、甚至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对此中国政府依法予以处理是合法的、正当的，且相关处理措施并未及于当事人的亲属和子女。中国是法治国家，公民的合法权益依法得到尊重和保护。
（二）委员会结论第24、26、32段中的部分评述指称中国大陆有不断侵犯和歧视藏族和维吾尔族儿童人权的案例，并普遍存在遗弃女童、杀婴（特别是女童和残疾儿童）等现象，这与事实不符。在中国，未成年人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宗教信仰等，均依法受到保护并平等地享有权利。在少数民族儿童权利保护方面，中国政府坚持民族平等团结政策，不仅是严禁歧视，而且在诸多方面制定特殊政策和措施，支持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儿童事业，保障儿童权利。中国政府一贯严厉打击侵害儿童权利的违法犯罪行为，切实保障女童、女婴、少数民族儿童、残疾儿童等儿童群体的各项合法权益。
（三）委员会结论第32、33、51段的部分评述指称中国大陆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导致杀婴和弃婴（特别是女童和残疾儿童）现象的主要原因，这是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歪曲理解。计划生育是基于中国特殊国情而制定的基本国策，该政策的实施有效缓解了人口过快增长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为中国和世界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目前，中国政府正在逐步完善计划生育有关政策。需要强调的是，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坚持采取多种措施，防止和严惩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为终止妊娠行为，并广泛开展一系列关爱女童和残疾儿童的行动，为女童和残疾儿童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四）委员会结论第34段指称中国未能通过解决深层次的原因和藏人的长期不满来防止藏族儿童自焚，这严重违反事实。自焚事件系“达赖集团”在幕后策划煽动和组织实施，自焚者是受蛊惑和胁迫而走上不归路的。中国有关地方政府对自焚人员提供了及时、全面的救护与治疗。“达赖集团”煽动和组织实施自焚事件的行为是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早已受到西藏宗教界、自焚者家属的坚决反对，也应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中国政府依法打击上述违法犯罪行为。
（五）委员会结论第40、41、42、74、75段中的部分评述指称中国大陆对一些群体的儿童限制其文化和宗教信仰自由、因其行使宗教自由等基本权利而施行酷刑和虐待、损害其受教育方面的权利等，这与事实不符。中国政府奉行以坚持民族平等团结、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和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为核心内容的民族政策，依法保护少数民族儿童的宗教信仰自由，保障少数民族儿童的受教育权，包括学习本民族语文的权利。
（六）委员会结论第24、40、42、74段中的部分评述指称“法轮功”练习者子女的权利受到侵害，并遭受酷刑和虐待，这与事实不符。“法轮功”是被中国政府依法取缔的邪教，中国政府对一般练习者进行说服教育，对极少数“法轮功”分子的违法行为予以惩处，同时依法保护“法轮功”练习者子女的合法权益。事实上，“法轮功”分子长期利用儿童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甚至摧残儿童健康和生命，中国政府坚决采取措施加以制止并惩处。委员会结论第74段（e)称“《2013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第10条规定禁止招收‘邪教信徒’的孩子”，该表述是错误的。事实是，根据第10条的规定，普通高等学校禁止招收“参加邪教组织人员”，而并非“邪教信徒的孩子”。
（七）委员会结论第84、91、92段中的部分评述指称中国大陆普遍存在童工及使用儿童从事危险工作，对儿童普遍适用劳教和“工读学校”制度，这严重夸大其词。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坚持采取有力措施，全面禁止使用童工。非法使用童工仅为个别案例。中国政府一贯坚决打击此类违法犯罪行为。中国已经建立了未成年工特殊劳动保护法律制度，禁止用人单位违反法律规定招用未成年工从事危险工作，并对违法行为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中国政府已废止劳动教养制度，近年来已停止对16岁至18岁的未成年人作出劳动教养的决定。专门学校（即“工读学校”）是中国政府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进行矫正并对其开展义务教育的场所，旨在为他们提供司法保护和学校教育，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不存在强迫未成年人劳动的情况。
（八）对于委员会结论中所提农民工子女权利（第24、25、45段）、铅中毒（第22段）、户口登记制度（第38段）等问题，中国政府采取了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并取得阶段性进展，有关工作已在问题清单答复材料中做了详细介绍。遗憾的是，委员会结论相关部分未能全面反映中国履约的客观情况。中国政府愿继续加强与委员会的沟通与交流，推动委员会更加全面地了解中国有关履约进展。
三、对于委员会结论中涉及公约在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执行情况的部分，香港特区政府就个别项目提供补充材料如下：
（一）就审议结论第73段委员会促请香港特区加快推行公营房屋计划，香港特区政府希望强调房屋政策是主要政策范围；香港特区政府正采取一系列措施纾缓香港住屋问题，例如加快建成公营房屋及制定长远房屋策略。
（二）就审议结论第78（b）段，香港特区政府指出教育局已于2013年6月11日宣布，由2013/14学年开始，改变为学校提供拨款以支援非华语学生（特别是少数族裔学生）的模式，有关的额外经常拨款不再限于部分学校，而这些学校一般被称为所谓的“指定学校”。事实上，由2013/14学年开始，所有取录10名或以上非华语学生的公营及直接资助计划学校，均获提供额外经常拨款以支援非华语学生学习中文；目的是提升非华语学生学习中文的效能及长远来说扩宽非华语家长的学校选择，以及消除“指定学校”这不恰当的标签和所引起的误解。前述的改变贯彻特区政府协助非华语学生融入主流学校的政策，并配合由2005年起小一入学的修订安排以及确保非华语学生平等入学的机会。
四、对于委员会结论中涉及公约在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执行情况的部分，澳门特区政府对结论性意见第86段未如实反映澳门特区打击贩卖人口所作努力、未经澳门特区政府代表澄清而将所谓官员涉嫌贩卖儿童和性剥削写入结论深表遗憾。在此强调，从未收到有官员涉及相关犯罪举报，并郑重声明澳门特区政府奉行零容忍政策。
    五、中国政府重视人权条约机构为促进和保护人权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认为人权条约机构与缔约国开展建设性的对话与合作是促进人权条约实施的重要途径，希望人权条约机构审慎对待各类信息，本着客观、公正的原则开展履约情况审议工作，确保审议工作的非政治化和非选择性，真实反映缔约国的履约情况，推动和促进国际人权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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